附件1
本次抽检依据和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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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抽检依据
抽检依据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验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批准件2009030、BJS201710《保健食品中75种非法添加化学药物的检测》、BJS201911《食品中匹可硫酸钠的测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验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批准件200600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验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批准件2012005第三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验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批准件2009024（液-质联用方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验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批准件2012004/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验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批准件2013002/三。
（二）检验项目
保健食品抽检项目包括伐地那非、西地那非、他达拉非、那红地那非、红地那非、羟基豪莫西地那非、豪莫西地那非、氨基他达拉非、硫代艾地那非、伪伐地那非、那莫西地那非、洛伐他汀、辛伐他汀、盐酸西布曲明、芬氟拉明、酚酞、麻黄碱、N-单去甲基西布曲明、N，N-双去甲基西布曲明、呋塞米、匹可硫酸钠、地西泮、氯氮卓、氯硝西泮、硝西泮、奥沙西泮、马来酸咪哒唑仑、劳拉西泮、艾司唑仑、阿普唑仑、三唑仑、巴比妥、苯巴比妥、异戊巴比妥、司可巴比妥、氯美扎酮、佐匹克隆、氯苯那敏、扎来普隆、文拉法辛、青藤碱、罗通定。





